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79號

原      告  金慧玲  

訴訟代理人  潘兆偉律師

被      告  曹婉平  

訴訟代理人  劉陽明律師

            陳璧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9

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

號、松智路31巷2至10號「世貿新城丙基地」大樓（下稱系

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

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又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1年9月8日

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被告

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竟出於故意或過失

發表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一），誣指原告以

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其中如附表一編號

㈠至㈣所示言論為未經查證之事實陳述、編號㈤至�所示言

論則為惡意中傷、抹黑等非合理之意見評論，均屬侵害原告

名譽權之不實言論；且被告於系爭會議中另有發表如附表二

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二），其中除如附表二編號㈢所

示言論提及「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部分為意見評論

外，其餘部分均為事實陳述，誣指原告於110年間擔任系爭

管委會主任委員而涉訟時，有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委請律

師，並藉由虛報律師費用收受回扣等情事，實與系爭社區之

公共事務無關，而係在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之情況下，對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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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人身攻擊之抹黑型言論，故意侵害原告名譽權，根本不

具言論自由保障之資格。是被告因發表系爭言論一、二（下

合稱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造成原告受有

精神上莫大之壓力及痛苦，無論其刑事上誹謗罪是否成立，

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之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會議係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

區開放會議室所召開管理委員會之例行性會議，非區分所有

權人大會，社區住戶如要旁聽需先經同意，且會議地點有關

門，非不特定人均可參加，故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並無散布

於眾之意圖。又原告在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確有

請監視器廠商於其手機設定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之事

實，關乎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隱私權；而其因涉訟預支系爭

社區公共基金8萬元委任律師，是否符合社區組織章程規

定、動用程序有無瑕疵，甚至是否確有付款之事實，亦與社

區基金之運用有關，均屬可受公評之事項。是被告以系爭管

委會主任委員之身分參加系爭會議，在會議中就上開確實發

生之公共事務有疑義而合理陳述個人意見，發表系爭言論，

不具真實惡意，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原告以同一

事由曾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

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在案。另原告未就其身

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加以舉證，故其請求精神慰撫金亦屬無

據，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4頁）

　㈠兩造均為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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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

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並發表系

爭言論。

　㈢原告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

（下稱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

決諭知被告無罪，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

113年度上易字第775 號案件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乃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致

原告精神受有痛苦，應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

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是否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⒈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

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

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

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

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

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

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

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

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

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要旨參

照）。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以

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已不法侵害原告之

名譽權。惟行為人就其陳述之事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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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參酌行為人之身分、陳述事實之時

地、查證事項之時效性及難易度、被害法益之輕重、與公共

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判斷。

依訴外人即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備廠商陳金鐘於系爭刑案一審

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

員期間，曾委託伊進行監視器遠端設定，就是可以遠端監

控，原告說是社區有委員，大家可以監控，設定後就可以從

手機直接看監控，且可以直接上APP操作主機，而系爭會議

召開當天，伊剛好去系爭社區進行例行性保養，系爭管委會

委員開會時，看到監視器螢幕直接跳單一畫面，因此詢問伊

為何無人操作時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在現場有確認過安裝在

地下室管理室內主機的滑鼠無人操作，伊才會跟當時在場的

被告、總幹事及委員提到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是遠端遭人操

控，並說明伊有幫原告設定遠端操控的事情，在此之前，伊

沒有跟別人說過這件事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

證一審卷宗第304至308頁）、訴外人即系爭會議主席張俊博

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當時係系

爭管委會監察委員，於系爭會議開會前，伊跟總幹事發現系

爭社區監視器有異常情形，剛好監視器設備廠商在場，伊就

詢問為何有此情況發生，廠商表示係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裝了

監視器之遠端遙控設備所致，伊和其他在場人才知道這件事

情，廠商還說我們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

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1頁）明確；復對照系爭

刑案一審法官當庭勘驗系爭會議錄音關於被告、張俊博及其

他出席者於系爭會議中就監視設備遠端監控設定之對話內容

（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4至217頁），

可知原告與張俊博及其他出席會議者確實係於開會當下才臨

時經由當日至系爭社區進行監視器例行性保養之廠商陳金鐘

告知而得知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

設定乙事。復參以系爭會議乃系爭管委會例行性會議，當日

出席者僅有時任系爭管委會委員之被告、監察委員張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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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即訴外人田麗娟、系爭社區總幹事即訴外人陳文

見、住戶即訴外人羅文禹、蕭仲景、李忠和共7人，有系爭

會議之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

宗第117頁），且開會地點在系爭管委會辦公室，並有將門

關上乙情，亦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

庭證述屬實（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

0頁），衡情被告既非監視器專業廠商，亦不具相關專業知

識，甫經監視器專業廠商告知曾受原告委託就系爭社區監視

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並陳稱系爭社區監視器發生之異常情

形乃因遠端監控設定所致，則被告相信專業廠商說詞，質疑

已非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原告仍得自行遠端監控系爭社區

監視器而無人知曉，尚非無據，故被告基於系爭管委會委員

職責，於上開與會人數僅7人，且於密閉辦公室召開之系爭

會議過程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僅為其就事涉系爭社區

住戶屬憲法保障層級之隱私權與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之公益

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及討論，此由與會者即系爭社區住戶羅

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記得

當時大家有針對攝影機的事實做討論，伊覺得大家是在討論

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6

頁），亦可見一斑；復參以被告於系爭會議中陳稱：「這個

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是怎麼樣，他就來

可以查」、「找警察報警察啊」、「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

嘛」、「我不用先告訴他，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我很

確信這個到警察局報案就可以了」等語，再三建議系爭管委

會就此事應報警由警方加以調查釐清，亦可佐見被告主觀上

並無誣指原告之意。況系爭會議中就監視器遠端監控設定之

相關討論，及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

事，均未行諸文字記載於該次會議紀錄中，有該會議紀錄可

參（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至125

頁），益徵被告於經警方調查確認前，並無將其質疑原告委

請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之舉，恐有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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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社區住戶權利疑慮之想法，於系爭會議外大肆宣揚、廣

為周知之意。又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

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且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

動，若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

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

展，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

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

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

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

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

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

解釋意旨參照），則系爭社區之監視器縱係設在公共區域，

然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自身在系爭社區公共區域之活動情形，

仍享有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故原告委請陳金鐘為系爭社區

監視器設定遠端監控功能之舉措，是否對系爭社區住戶之個

人資訊自主決定權產生過度侵擾，當屬於值得討論之公共議

題。是原告於系爭會議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係基於對

監視器廠商所為專業陳述之信賴，非毫無所據，且系爭社區

監視器之設置及住戶個人權益之保護均事涉公益，而原告於

任職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委託廠商為系爭社區監視器進

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乃其職權行使是否妥適及有無過度侵

犯社區住戶上開個人權利之問題，亦屬可受公評事項，則被

告顯非就與公益無關之事項為無端之謾罵，而專以損害原告

之人格名譽為目的，屬應受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難認係不

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非

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並收受律師回扣，已不法侵害原告之

名譽權。然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伊之前看

一些會議紀錄，看到一筆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

支出律師費8萬元的款項，依伊對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

條規定之理解，系爭管委會權限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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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要有會議紀錄或送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去決議才能動用

超過5萬元的款項，而伊都沒有看到上開8萬元款項相關的會

議紀錄，才會想去瞭解一下，這是伊擔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

員職責所在，伊有請系爭社區總幹事拿出相關會議紀錄給伊

看，總幹事說沒有，伊也有自己去翻閱當年度所有的會議紀

錄，往前、往後看也都沒有，因此伊認為有必要在系爭會議

就此事項加以討論，開會當天總幹事才拿出一份簽呈，上面

寫有「機密」，總幹事說他也沒有相關資料，要看要去找前

主任委員即原告，要原告同意才行，伊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情

形，且會議紀錄應該要保存在系爭管委會，不會由個人持

有，況原告已經卸任，這個機密資料應該要交給系爭管委會

才對，之前系爭管委會也有發文請原告於系爭會議前或開會

時來說明，但原告一直都沒有來，也沒有出席系爭會議，包

括被告在內之出席者於系爭會議就此問題所為之言論都只是

在討論事情，討論各種可能性，所以被告所稱如附表二編號

㈡所示之言論，不代表被告在說律師費一定是2萬元卻謊報

為8萬元這樣的事情等語明確（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

卷證一審卷宗第312至314、316、318至319、321至322

頁）；再對照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其中議題十五確實記載

系爭管委會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並請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說

明相關訴訟情形之議案，及發函再度通知原告到會說明之決

議（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足

認系爭會議開會目的乃時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之張俊博認

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以系爭社區公共款項支出

律師費用8萬元之程序似有疑義，始將此事件列為系爭會議

須討論之議案，且系爭管委會已通知原告就此事加以說明，

然原告未予配合，亦未出席系爭會議。再佐以系爭管委會組

織章程第22條規定：「管委會控管經費定存480萬元部分，

預留作為電梯更新預算，不得移作其他用途；至活存經費部

分，總幹事權限為零用金伍仟元，主任委員權限為單一公共

事務伍萬元，管委會權限為視結存金額控管使用，以不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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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各項公共事務之招商，伍仟元以上須簽請監察委員

及相關委員之審查，經主任委員核准後始得辦理，但情況緊

急時得先行辦理，惟嗣後仍應簽請追核。」（見本院調取系

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46頁），及張俊博於系爭刑案

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雖未參與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之訂

定，但伊知道為何會訂定上開條文之理由，是不希望系爭管

委會濫用系爭社區公款，才會設定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用於

公共事務之權限就是5萬元，超過5萬元部分，有必要送請系

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

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6頁）、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

理時亦證稱：伊曾經擔任系爭管委會之委員，系爭社區費用

支出5萬元以內是系爭管委會可以決定，超過5萬元就要透過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

證一審卷宗第324、331頁），可知不僅從一般人角度解釋上

開規定，確有可能理解為只要系爭管委會動用系爭社區公

款，即須受上開規定前段5萬元額度之限制，此亦為系爭管

委會實際運作之常態。是以被告於系爭會議時對原告任系爭

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所支出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乙事所能得

知之資訊，僅有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張俊博及總幹事均查無

該筆支出款項之相關會議資料，及該筆支出流程似與渠等所

理解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僅授權系爭管委會主任

委員動用5萬元以內之系爭社區公款不符，原告既未曾配合

系爭管委會要求而就此事說明其經費動支始末，則被告於系

爭會議就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款項之動支提出質疑，非屬無

據；且系爭言論二僅係被告就此質疑所為之部分言論，以其

當時所為全部陳述綜合觀之（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

一審卷宗第218至234頁），被告僅在強調系爭社區公款支出

應有所憑據並符合社區相關規定流程，否則將有淪為私用之

流弊，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其語意係舉例一種可能

性，而非主張原告確實有該種浮報費用之行為，系爭會議之

會議紀錄亦僅提到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部分，及再次請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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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會說明之決議，並未記載包括被告在內之系爭會議出席者

對該筆費用支出流程之疑義（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

一審卷宗第125頁），益徵被告主觀上並無以系爭言論二誣

指原告非法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及收受律師回扣之意。故被告

於系爭會議發表如系爭言論二，非屬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

之無端謾罵，且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之支出，與系爭社區公

款動支之合法性及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行使

相關，乃可受公評之公益事項，是系爭言論二應屬言論自由

保障之合理範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名譽權，難

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有無理由？

　  依原告所為舉證，無從認定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之

行為，已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

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尚嫌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

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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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一：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啊如果是這樣子我就講，他剛剛講，我認為這個要講吼，都是金慧玲

嘛吼，剛剛講說竟然接了一個，他可以…他在家裡，他是主委叫人家

家，他在遠端監控可以看我們這邊的那個…。

㈡ 你怎麼可以是主委，而且到現在都沒拆，你已經卸掉主委的任職了那

個，然後你隨時可以監控…。

㈢ 而且、而且就算你當主委，你也沒有權力在你家裡去監控，你要來辦

公室你就來，這是公家的，你為甚麼要裝一個監控，而且你自己也

有，主委都有鑰匙，你為甚麼要，這是watch不行的耶，這是不行的

耶。

㈣ 那你怎麼可以，你現在一個私人，你怎麼會去watch這個？

㈤ 所以這一點我是認為這樣，我還是講，這個吼就直接去警察局報案，

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他插上去就可以遠端這

邊去查，查說他到底是，阿不然至少也要報備啊，而且我們，我們或

者是說要不要在管委會上面，要不要講這件事情？

㈥ 就說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那個，架一個遠端遙控，然後什麼的。

㈦ 不是啊，就是在講一條，到時候區權會就給她爆出來啦。

㈧ 沒辦法舉證，那不然就是在還沒開管委會就爆給他爆出來。

㈨ 對啊。啊找警察、報警察。

㈩ 其實陳金鐘如果不承認，你報警察，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報警

是我們的那個嘛，對不對。

� 對，在管委會的立場我怎麼，或者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委員或是不是

了，你怎麼可以、可以、你可以在watch我們嗎？

� 我不用先告訴她，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

� 也沒有啊，所以我就說像人家，你說去、你去、那個駭客嘛，這也是

駭客的一種，你要去，我不用先告訴她，你就查到她的IP，或查到那

個有，有源流，就可以查得到啊。啊人家那個網路有人家的方法啊，

只是說我們要不要舉報，喔，我是認為是，以這件，你講換車位也換

了，她這樣這樣，那乾脆，你講她換車位跟講她那個不是都一樣的意

思嗎？我們只是把事情弄出來，告訴大家不要這樣子嘛，對不對，我

不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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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壹、一、㈠至�所載之系爭言論一（見本院卷

第73至75頁）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老實講喔，因為這個事情，老實講我甚至跟麗娟講說這個8萬為什麼

會被告，他自己處理不當搞到那個吼我們被告。好這就算了，那如果

是這樣我就懷疑喔，你這個8萬塊事實上我想你前面會換車位，你會

搞這個事，會搞那個事情，我…你覺得那個8萬塊，他說他付給律

師…。

㈡ 單據找律師，你是我朋友，律師2萬塊錢，你寫個8萬塊錢，OK啊。不

是嗎？

㈢ 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如果像他這樣的行為搞到這樣，我都覺

得這個8萬以我們知道的行情去出兩個庭，而且擺的、擺的是公訴，

你要花8萬塊錢去律師？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貳、一、㈠至㈢所載之系爭言論二（見本院卷

第76至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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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79號
原      告  金慧玲  
訴訟代理人  潘兆偉律師
被      告  曹婉平  
訴訟代理人  劉陽明律師
            陳璧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9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松智路31巷2至10號「世貿新城丙基地」大樓（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又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竟出於故意或過失發表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一），誣指原告以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其中如附表一編號㈠至㈣所示言論為未經查證之事實陳述、編號㈤至所示言論則為惡意中傷、抹黑等非合理之意見評論，均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實言論；且被告於系爭會議中另有發表如附表二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二），其中除如附表二編號㈢所示言論提及「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部分為意見評論外，其餘部分均為事實陳述，誣指原告於110年間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而涉訟時，有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委請律師，並藉由虛報律師費用收受回扣等情事，實與系爭社區之公共事務無關，而係在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之情況下，對原告所為人身攻擊之抹黑型言論，故意侵害原告名譽權，根本不具言論自由保障之資格。是被告因發表系爭言論一、二（下合稱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莫大之壓力及痛苦，無論其刑事上誹謗罪是否成立，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會議係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所召開管理委員會之例行性會議，非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社區住戶如要旁聽需先經同意，且會議地點有關門，非不特定人均可參加，故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並無散布於眾之意圖。又原告在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確有請監視器廠商於其手機設定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之事實，關乎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隱私權；而其因涉訟預支系爭社區公共基金8萬元委任律師，是否符合社區組織章程規定、動用程序有無瑕疵，甚至是否確有付款之事實，亦與社區基金之運用有關，均屬可受公評之事項。是被告以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身分參加系爭會議，在會議中就上開確實發生之公共事務有疑義而合理陳述個人意見，發表系爭言論，不具真實惡意，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原告以同一事由曾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在案。另原告未就其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加以舉證，故其請求精神慰撫金亦屬無據，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4頁）
　㈠兩造均為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
　㈡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並發表系爭言論。
　㈢原告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下稱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775 號案件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乃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致原告精神受有痛苦，應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是否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⒈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以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惟行為人就其陳述之事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參酌行為人之身分、陳述事實之時地、查證事項之時效性及難易度、被害法益之輕重、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判斷。依訴外人即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備廠商陳金鐘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曾委託伊進行監視器遠端設定，就是可以遠端監控，原告說是社區有委員，大家可以監控，設定後就可以從手機直接看監控，且可以直接上APP操作主機，而系爭會議召開當天，伊剛好去系爭社區進行例行性保養，系爭管委會委員開會時，看到監視器螢幕直接跳單一畫面，因此詢問伊為何無人操作時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在現場有確認過安裝在地下室管理室內主機的滑鼠無人操作，伊才會跟當時在場的被告、總幹事及委員提到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是遠端遭人操控，並說明伊有幫原告設定遠端操控的事情，在此之前，伊沒有跟別人說過這件事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04至308頁）、訴外人即系爭會議主席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當時係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於系爭會議開會前，伊跟總幹事發現系爭社區監視器有異常情形，剛好監視器設備廠商在場，伊就詢問為何有此情況發生，廠商表示係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裝了監視器之遠端遙控設備所致，伊和其他在場人才知道這件事情，廠商還說我們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1頁）明確；復對照系爭刑案一審法官當庭勘驗系爭會議錄音關於被告、張俊博及其他出席者於系爭會議中就監視設備遠端監控設定之對話內容（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4至217頁），可知原告與張俊博及其他出席會議者確實係於開會當下才臨時經由當日至系爭社區進行監視器例行性保養之廠商陳金鐘告知而得知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復參以系爭會議乃系爭管委會例行性會議，當日出席者僅有時任系爭管委會委員之被告、監察委員張俊博、財務委員即訴外人田麗娟、系爭社區總幹事即訴外人陳文見、住戶即訴外人羅文禹、蕭仲景、李忠和共7人，有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頁），且開會地點在系爭管委會辦公室，並有將門關上乙情，亦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證述屬實（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0頁），衡情被告既非監視器專業廠商，亦不具相關專業知識，甫經監視器專業廠商告知曾受原告委託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並陳稱系爭社區監視器發生之異常情形乃因遠端監控設定所致，則被告相信專業廠商說詞，質疑已非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原告仍得自行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而無人知曉，尚非無據，故被告基於系爭管委會委員職責，於上開與會人數僅7人，且於密閉辦公室召開之系爭會議過程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僅為其就事涉系爭社區住戶屬憲法保障層級之隱私權與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之公益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及討論，此由與會者即系爭社區住戶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記得當時大家有針對攝影機的事實做討論，伊覺得大家是在討論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6頁），亦可見一斑；復參以被告於系爭會議中陳稱：「這個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是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找警察報警察啊」、「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我不用先告訴他，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我很確信這個到警察局報案就可以了」等語，再三建議系爭管委會就此事應報警由警方加以調查釐清，亦可佐見被告主觀上並無誣指原告之意。況系爭會議中就監視器遠端監控設定之相關討論，及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均未行諸文字記載於該次會議紀錄中，有該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至125頁），益徵被告於經警方調查確認前，並無將其質疑原告委請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之舉，恐有侵害系爭社區住戶權利疑慮之想法，於系爭會議外大肆宣揚、廣為周知之意。又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且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若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參照），則系爭社區之監視器縱係設在公共區域，然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自身在系爭社區公共區域之活動情形，仍享有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故原告委請陳金鐘為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定遠端監控功能之舉措，是否對系爭社區住戶之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產生過度侵擾，當屬於值得討論之公共議題。是原告於系爭會議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係基於對監視器廠商所為專業陳述之信賴，非毫無所據，且系爭社區監視器之設置及住戶個人權益之保護均事涉公益，而原告於任職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委託廠商為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乃其職權行使是否妥適及有無過度侵犯社區住戶上開個人權利之問題，亦屬可受公評事項，則被告顯非就與公益無關之事項為無端之謾罵，而專以損害原告之人格名譽為目的，屬應受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難認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並收受律師回扣，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然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伊之前看一些會議紀錄，看到一筆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支出律師費8萬元的款項，依伊對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之理解，系爭管委會權限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部分，要有會議紀錄或送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去決議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款項，而伊都沒有看到上開8萬元款項相關的會議紀錄，才會想去瞭解一下，這是伊擔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職責所在，伊有請系爭社區總幹事拿出相關會議紀錄給伊看，總幹事說沒有，伊也有自己去翻閱當年度所有的會議紀錄，往前、往後看也都沒有，因此伊認為有必要在系爭會議就此事項加以討論，開會當天總幹事才拿出一份簽呈，上面寫有「機密」，總幹事說他也沒有相關資料，要看要去找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要原告同意才行，伊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情形，且會議紀錄應該要保存在系爭管委會，不會由個人持有，況原告已經卸任，這個機密資料應該要交給系爭管委會才對，之前系爭管委會也有發文請原告於系爭會議前或開會時來說明，但原告一直都沒有來，也沒有出席系爭會議，包括被告在內之出席者於系爭會議就此問題所為之言論都只是在討論事情，討論各種可能性，所以被告所稱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不代表被告在說律師費一定是2萬元卻謊報為8萬元這樣的事情等語明確（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2至314、316、318至319、321至322頁）；再對照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其中議題十五確實記載系爭管委會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並請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說明相關訴訟情形之議案，及發函再度通知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足認系爭會議開會目的乃時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之張俊博認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以系爭社區公共款項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之程序似有疑義，始將此事件列為系爭會議須討論之議案，且系爭管委會已通知原告就此事加以說明，然原告未予配合，亦未出席系爭會議。再佐以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管委會控管經費定存480萬元部分，預留作為電梯更新預算，不得移作其他用途；至活存經費部分，總幹事權限為零用金伍仟元，主任委員權限為單一公共事務伍萬元，管委會權限為視結存金額控管使用，以不透支為原則。各項公共事務之招商，伍仟元以上須簽請監察委員及相關委員之審查，經主任委員核准後始得辦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辦理，惟嗣後仍應簽請追核。」（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46頁），及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雖未參與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之訂定，但伊知道為何會訂定上開條文之理由，是不希望系爭管委會濫用系爭社區公款，才會設定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用於公共事務之權限就是5萬元，超過5萬元部分，有必要送請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6頁）、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曾經擔任系爭管委會之委員，系爭社區費用支出5萬元以內是系爭管委會可以決定，超過5萬元就要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4、331頁），可知不僅從一般人角度解釋上開規定，確有可能理解為只要系爭管委會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即須受上開規定前段5萬元額度之限制，此亦為系爭管委會實際運作之常態。是以被告於系爭會議時對原告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所支出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乙事所能得知之資訊，僅有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張俊博及總幹事均查無該筆支出款項之相關會議資料，及該筆支出流程似與渠等所理解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僅授權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動用5萬元以內之系爭社區公款不符，原告既未曾配合系爭管委會要求而就此事說明其經費動支始末，則被告於系爭會議就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款項之動支提出質疑，非屬無據；且系爭言論二僅係被告就此質疑所為之部分言論，以其當時所為全部陳述綜合觀之（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8至234頁），被告僅在強調系爭社區公款支出應有所憑據並符合社區相關規定流程，否則將有淪為私用之流弊，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其語意係舉例一種可能性，而非主張原告確實有該種浮報費用之行為，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亦僅提到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部分，及再次請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並未記載包括被告在內之系爭會議出席者對該筆費用支出流程之疑義（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益徵被告主觀上並無以系爭言論二誣指原告非法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及收受律師回扣之意。故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如系爭言論二，非屬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之無端謾罵，且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之支出，與系爭社區公款動支之合法性及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行使相關，乃可受公評之公益事項，是系爭言論二應屬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範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名譽權，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依原告所為舉證，無從認定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之行為，已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尚嫌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一：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啊如果是這樣子我就講，他剛剛講，我認為這個要講吼，都是金慧玲嘛吼，剛剛講說竟然接了一個，他可以…他在家裡，他是主委叫人家家，他在遠端監控可以看我們這邊的那個…。



		㈡

		你怎麼可以是主委，而且到現在都沒拆，你已經卸掉主委的任職了那個，然後你隨時可以監控…。



		㈢

		而且、而且就算你當主委，你也沒有權力在你家裡去監控，你要來辦公室你就來，這是公家的，你為甚麼要裝一個監控，而且你自己也有，主委都有鑰匙，你為甚麼要，這是watch不行的耶，這是不行的耶。



		㈣

		那你怎麼可以，你現在一個私人，你怎麼會去watch這個？



		㈤

		所以這一點我是認為這樣，我還是講，這個吼就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他插上去就可以遠端這邊去查，查說他到底是，阿不然至少也要報備啊，而且我們，我們或者是說要不要在管委會上面，要不要講這件事情？



		㈥

		就說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那個，架一個遠端遙控，然後什麼的。



		㈦

		不是啊，就是在講一條，到時候區權會就給她爆出來啦。



		㈧

		沒辦法舉證，那不然就是在還沒開管委會就爆給他爆出來。



		㈨

		對啊。啊找警察、報警察。



		㈩

		其實陳金鐘如果不承認，你報警察，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報警是我們的那個嘛，對不對。



		

		對，在管委會的立場我怎麼，或者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委員或是不是了，你怎麼可以、可以、你可以在watch我們嗎？



		

		我不用先告訴她，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



		

		也沒有啊，所以我就說像人家，你說去、你去、那個駭客嘛，這也是駭客的一種，你要去，我不用先告訴她，你就查到她的IP，或查到那個有，有源流，就可以查得到啊。啊人家那個網路有人家的方法啊，只是說我們要不要舉報，喔，我是認為是，以這件，你講換車位也換了，她這樣這樣，那乾脆，你講她換車位跟講她那個不是都一樣的意思嗎？我們只是把事情弄出來，告訴大家不要這樣子嘛，對不對，我不知道啦。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壹、一、㈠至所載之系爭言論一（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

		








附表二：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老實講喔，因為這個事情，老實講我甚至跟麗娟講說這個8萬為什麼會被告，他自己處理不當搞到那個吼我們被告。好這就算了，那如果是這樣我就懷疑喔，你這個8萬塊事實上我想你前面會換車位，你會搞這個事，會搞那個事情，我…你覺得那個8萬塊，他說他付給律師…。



		㈡

		單據找律師，你是我朋友，律師2萬塊錢，你寫個8萬塊錢，OK啊。不是嗎？



		㈢

		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如果像他這樣的行為搞到這樣，我都覺得這個8萬以我們知道的行情去出兩個庭，而且擺的、擺的是公訴，你要花8萬塊錢去律師？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貳、一、㈠至㈢所載之系爭言論二（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79號
原      告  金慧玲  
訴訟代理人  潘兆偉律師
被      告  曹婉平  
訴訟代理人  劉陽明律師
            陳璧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9號）
，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松
    智路31巷2至10號「世貿新城丙基地」大樓（下稱系爭社區
    ）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
    會）之主任委員。又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1年9月8日在系爭
    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被告以系爭
    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竟出於故意或過失發表如
    附表一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一），誣指原告以非法監
    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其中如附表一編號㈠至㈣所
    示言論為未經查證之事實陳述、編號㈤至所示言論則為惡意
    中傷、抹黑等非合理之意見評論，均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
    實言論；且被告於系爭會議中另有發表如附表二所示之言論
    （下稱系爭言論二），其中除如附表二編號㈢所示言論提及
    「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部分為意見評論外，其餘部
    分均為事實陳述，誣指原告於110年間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
    委員而涉訟時，有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委請律師，並藉由
    虛報律師費用收受回扣等情事，實與系爭社區之公共事務無
    關，而係在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之情況下，對原告所為人身攻
    擊之抹黑型言論，故意侵害原告名譽權，根本不具言論自由
    保障之資格。是被告因發表系爭言論一、二（下合稱系爭言
    論），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莫大
    之壓力及痛苦，無論其刑事上誹謗罪是否成立，仍應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新
    臺幣（下同）100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爰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會議係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
    區開放會議室所召開管理委員會之例行性會議，非區分所有
    權人大會，社區住戶如要旁聽需先經同意，且會議地點有關
    門，非不特定人均可參加，故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並無散布
    於眾之意圖。又原告在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確有
    請監視器廠商於其手機設定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之事實
    ，關乎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隱私權；而其因涉訟預支系爭社
    區公共基金8萬元委任律師，是否符合社區組織章程規定、
    動用程序有無瑕疵，甚至是否確有付款之事實，亦與社區基
    金之運用有關，均屬可受公評之事項。是被告以系爭管委會
    主任委員之身分參加系爭會議，在會議中就上開確實發生之
    公共事務有疑義而合理陳述個人意見，發表系爭言論，不具
    真實惡意，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原告以同一事由
    曾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
    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在案。另原告未就其身分地
    位及經濟狀況加以舉證，故其請求精神慰撫金亦屬無據，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4頁）
　㈠兩造均為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
    員。
　㈡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時
    ，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並發表系爭
    言論。
　㈢原告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
    下稱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
    諭知被告無罪，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
    3年度上易字第775 號案件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乃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致
    原告精神受有痛苦，應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
    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是否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⒈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
    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
    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旨
    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
    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
    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
    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
    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
    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
    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以
    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已不法侵害原告之
    名譽權。惟行為人就其陳述之事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
    ，應依事件之特性，參酌行為人之身分、陳述事實之時地、
    查證事項之時效性及難易度、被害法益之輕重、與公共利益
    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判斷。依訴
    外人即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備廠商陳金鐘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
    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
    間，曾委託伊進行監視器遠端設定，就是可以遠端監控，原
    告說是社區有委員，大家可以監控，設定後就可以從手機直
    接看監控，且可以直接上APP操作主機，而系爭會議召開當
    天，伊剛好去系爭社區進行例行性保養，系爭管委會委員開
    會時，看到監視器螢幕直接跳單一畫面，因此詢問伊為何無
    人操作時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在現場有確認過安裝在地下室
    管理室內主機的滑鼠無人操作，伊才會跟當時在場的被告、
    總幹事及委員提到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是遠端遭人操控，並
    說明伊有幫原告設定遠端操控的事情，在此之前，伊沒有跟
    別人說過這件事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
    卷宗第304至308頁）、訴外人即系爭會議主席張俊博於系爭
    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當時係系爭管委
    會監察委員，於系爭會議開會前，伊跟總幹事發現系爭社區
    監視器有異常情形，剛好監視器設備廠商在場，伊就詢問為
    何有此情況發生，廠商表示係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裝了監視器
    之遠端遙控設備所致，伊和其他在場人才知道這件事情，廠
    商還說我們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
    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1頁）明確；復對照系爭刑案一
    審法官當庭勘驗系爭會議錄音關於被告、張俊博及其他出席
    者於系爭會議中就監視設備遠端監控設定之對話內容（見本
    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4至217頁），可知原
    告與張俊博及其他出席會議者確實係於開會當下才臨時經由
    當日至系爭社區進行監視器例行性保養之廠商陳金鐘告知而
    得知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
    事。復參以系爭會議乃系爭管委會例行性會議，當日出席者
    僅有時任系爭管委會委員之被告、監察委員張俊博、財務委
    員即訴外人田麗娟、系爭社區總幹事即訴外人陳文見、住戶
    即訴外人羅文禹、蕭仲景、李忠和共7人，有系爭會議之會
    議紀錄可佐（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
    頁），且開會地點在系爭管委會辦公室，並有將門關上乙情
    ，亦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證述屬
    實（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0頁），
    衡情被告既非監視器專業廠商，亦不具相關專業知識，甫經
    監視器專業廠商告知曾受原告委託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
    端監控設定，並陳稱系爭社區監視器發生之異常情形乃因遠
    端監控設定所致，則被告相信專業廠商說詞，質疑已非系爭
    管委會主任委員之原告仍得自行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而
    無人知曉，尚非無據，故被告基於系爭管委會委員職責，於
    上開與會人數僅7人，且於密閉辦公室召開之系爭會議過程
    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僅為其就事涉系爭社區住戶屬憲
    法保障層級之隱私權與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之公益事項所為
    之意見表達及討論，此由與會者即系爭社區住戶羅文禹於系
    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記得當時大家
    有針對攝影機的事實做討論，伊覺得大家是在討論事情等語
    （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6頁），亦
    可見一斑；復參以被告於系爭會議中陳稱：「這個直接去警
    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是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
    、「找警察報警察啊」、「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
    我不用先告訴他，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我很確信這個
    到警察局報案就可以了」等語，再三建議系爭管委會就此事
    應報警由警方加以調查釐清，亦可佐見被告主觀上並無誣指
    原告之意。況系爭會議中就監視器遠端監控設定之相關討論
    ，及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均未
    行諸文字記載於該次會議紀錄中，有該會議紀錄可參（見本
    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至125頁），益徵被
    告於經警方調查確認前，並無將其質疑原告委請廠商就系爭
    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之舉，恐有侵害系爭社區住戶
    權利疑慮之想法，於系爭會議外大肆宣揚、廣為周知之意。
    又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
    法所保障之權利，且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若隨時受
    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
    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
    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
    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
    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
    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
    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
    受法律所保護（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參照）
    ，則系爭社區之監視器縱係設在公共區域，然系爭社區住戶
    對於自身在系爭社區公共區域之活動情形，仍享有個人資訊
    自主決定權，故原告委請陳金鐘為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定遠端
    監控功能之舉措，是否對系爭社區住戶之個人資訊自主決定
    權產生過度侵擾，當屬於值得討論之公共議題。是原告於系
    爭會議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係基於對監視器廠商所為
    專業陳述之信賴，非毫無所據，且系爭社區監視器之設置及
    住戶個人權益之保護均事涉公益，而原告於任職系爭管委會
    主任委員期間委託廠商為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
    乙事，乃其職權行使是否妥適及有無過度侵犯社區住戶上開
    個人權利之問題，亦屬可受公評事項，則被告顯非就與公益
    無關之事項為無端之謾罵，而專以損害原告之人格名譽為目
    的，屬應受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難認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
    譽權。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非
    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並收受律師回扣，已不法侵害原告之
    名譽權。然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伊之前看
    一些會議紀錄，看到一筆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
    支出律師費8萬元的款項，依伊對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
    條規定之理解，系爭管委會權限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部分
    ，要有會議紀錄或送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去決議才能動用超
    過5萬元的款項，而伊都沒有看到上開8萬元款項相關的會議
    紀錄，才會想去瞭解一下，這是伊擔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
    職責所在，伊有請系爭社區總幹事拿出相關會議紀錄給伊看
    ，總幹事說沒有，伊也有自己去翻閱當年度所有的會議紀錄
    ，往前、往後看也都沒有，因此伊認為有必要在系爭會議就
    此事項加以討論，開會當天總幹事才拿出一份簽呈，上面寫
    有「機密」，總幹事說他也沒有相關資料，要看要去找前主
    任委員即原告，要原告同意才行，伊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情形
    ，且會議紀錄應該要保存在系爭管委會，不會由個人持有，
    況原告已經卸任，這個機密資料應該要交給系爭管委會才對
    ，之前系爭管委會也有發文請原告於系爭會議前或開會時來
    說明，但原告一直都沒有來，也沒有出席系爭會議，包括被
    告在內之出席者於系爭會議就此問題所為之言論都只是在討
    論事情，討論各種可能性，所以被告所稱如附表二編號㈡所
    示之言論，不代表被告在說律師費一定是2萬元卻謊報為8萬
    元這樣的事情等語明確（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
    審卷宗第312至314、316、318至319、321至322頁）；再對
    照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其中議題十五確實記載系爭管委會
    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並請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說明相關訴訟
    情形之議案，及發函再度通知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見本院
    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足認系爭會議
    開會目的乃時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之張俊博認原告擔任系
    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以系爭社區公共款項支出律師費用8
    萬元之程序似有疑義，始將此事件列為系爭會議須討論之議
    案，且系爭管委會已通知原告就此事加以說明，然原告未予
    配合，亦未出席系爭會議。再佐以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
    條規定：「管委會控管經費定存480萬元部分，預留作為電
    梯更新預算，不得移作其他用途；至活存經費部分，總幹事
    權限為零用金伍仟元，主任委員權限為單一公共事務伍萬元
    ，管委會權限為視結存金額控管使用，以不透支為原則。各
    項公共事務之招商，伍仟元以上須簽請監察委員及相關委員
    之審查，經主任委員核准後始得辦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
    辦理，惟嗣後仍應簽請追核。」（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
    卷證一審卷宗第246頁），及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
    亦證稱：伊雖未參與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之訂定，但伊知道
    為何會訂定上開條文之理由，是不希望系爭管委會濫用系爭
    社區公款，才會設定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用於公共事務之權
    限就是5萬元，超過5萬元部分，有必要送請系爭社區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
    審卷宗第316頁）、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
    伊曾經擔任系爭管委會之委員，系爭社區費用支出5萬元以
    內是系爭管委會可以決定，超過5萬元就要透過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
    第324、331頁），可知不僅從一般人角度解釋上開規定，確
    有可能理解為只要系爭管委會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即須受上
    開規定前段5萬元額度之限制，此亦為系爭管委會實際運作
    之常態。是以被告於系爭會議時對原告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
    員期間所支出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乙事所能得知之資訊，僅
    有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張俊博及總幹事均查無該筆支出款項
    之相關會議資料，及該筆支出流程似與渠等所理解系爭管委
    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僅授權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動用5萬
    元以內之系爭社區公款不符，原告既未曾配合系爭管委會要
    求而就此事說明其經費動支始末，則被告於系爭會議就上開
    律師費用8萬元款項之動支提出質疑，非屬無據；且系爭言
    論二僅係被告就此質疑所為之部分言論，以其當時所為全部
    陳述綜合觀之（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
    8至234頁），被告僅在強調系爭社區公款支出應有所憑據並
    符合社區相關規定流程，否則將有淪為私用之流弊，如附表
    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其語意係舉例一種可能性，而非主張
    原告確實有該種浮報費用之行為，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亦僅
    提到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部分，及再次請原告到會說明之決
    議，並未記載包括被告在內之系爭會議出席者對該筆費用支
    出流程之疑義（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
    5頁），益徵被告主觀上並無以系爭言論二誣指原告非法動
    用系爭社區公款及收受律師回扣之意。故被告於系爭會議發
    表如系爭言論二，非屬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之無端謾罵，
    且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之支出，與系爭社區公款動支之合法
    性及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行使相關，乃可受
    公評之公益事項，是系爭言論二應屬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範
    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名譽權，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有無理由？
　  依原告所為舉證，無從認定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之
    行為，已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
    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尚嫌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
    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一：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啊如果是這樣子我就講，他剛剛講，我認為這個要講吼，都是金慧玲嘛吼，剛剛講說竟然接了一個，他可以…他在家裡，他是主委叫人家家，他在遠端監控可以看我們這邊的那個…。 ㈡ 你怎麼可以是主委，而且到現在都沒拆，你已經卸掉主委的任職了那個，然後你隨時可以監控…。 ㈢ 而且、而且就算你當主委，你也沒有權力在你家裡去監控，你要來辦公室你就來，這是公家的，你為甚麼要裝一個監控，而且你自己也有，主委都有鑰匙，你為甚麼要，這是watch不行的耶，這是不行的耶。 ㈣ 那你怎麼可以，你現在一個私人，你怎麼會去watch這個？ ㈤ 所以這一點我是認為這樣，我還是講，這個吼就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他插上去就可以遠端這邊去查，查說他到底是，阿不然至少也要報備啊，而且我們，我們或者是說要不要在管委會上面，要不要講這件事情？ ㈥ 就說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那個，架一個遠端遙控，然後什麼的。 ㈦ 不是啊，就是在講一條，到時候區權會就給她爆出來啦。 ㈧ 沒辦法舉證，那不然就是在還沒開管委會就爆給他爆出來。 ㈨ 對啊。啊找警察、報警察。 ㈩ 其實陳金鐘如果不承認，你報警察，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報警是我們的那個嘛，對不對。  對，在管委會的立場我怎麼，或者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委員或是不是了，你怎麼可以、可以、你可以在watch我們嗎？  我不用先告訴她，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  也沒有啊，所以我就說像人家，你說去、你去、那個駭客嘛，這也是駭客的一種，你要去，我不用先告訴她，你就查到她的IP，或查到那個有，有源流，就可以查得到啊。啊人家那個網路有人家的方法啊，只是說我們要不要舉報，喔，我是認為是，以這件，你講換車位也換了，她這樣這樣，那乾脆，你講她換車位跟講她那個不是都一樣的意思嗎？我們只是把事情弄出來，告訴大家不要這樣子嘛，對不對，我不知道啦。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壹、一、㈠至所載之系爭言論一（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  
附表二：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老實講喔，因為這個事情，老實講我甚至跟麗娟講說這個8萬為什麼會被告，他自己處理不當搞到那個吼我們被告。好這就算了，那如果是這樣我就懷疑喔，你這個8萬塊事實上我想你前面會換車位，你會搞這個事，會搞那個事情，我…你覺得那個8萬塊，他說他付給律師…。 ㈡ 單據找律師，你是我朋友，律師2萬塊錢，你寫個8萬塊錢，OK啊。不是嗎？ ㈢ 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如果像他這樣的行為搞到這樣，我都覺得這個8萬以我們知道的行情去出兩個庭，而且擺的、擺的是公訴，你要花8萬塊錢去律師？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貳、一、㈠至㈢所載之系爭言論二（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79號
原      告  金慧玲  
訴訟代理人  潘兆偉律師
被      告  曹婉平  
訴訟代理人  劉陽明律師
            陳璧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9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松智路31巷2至10號「世貿新城丙基地」大樓（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又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竟出於故意或過失發表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一），誣指原告以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其中如附表一編號㈠至㈣所示言論為未經查證之事實陳述、編號㈤至所示言論則為惡意中傷、抹黑等非合理之意見評論，均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實言論；且被告於系爭會議中另有發表如附表二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二），其中除如附表二編號㈢所示言論提及「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部分為意見評論外，其餘部分均為事實陳述，誣指原告於110年間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而涉訟時，有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委請律師，並藉由虛報律師費用收受回扣等情事，實與系爭社區之公共事務無關，而係在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之情況下，對原告所為人身攻擊之抹黑型言論，故意侵害原告名譽權，根本不具言論自由保障之資格。是被告因發表系爭言論一、二（下合稱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莫大之壓力及痛苦，無論其刑事上誹謗罪是否成立，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會議係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所召開管理委員會之例行性會議，非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社區住戶如要旁聽需先經同意，且會議地點有關門，非不特定人均可參加，故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並無散布於眾之意圖。又原告在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確有請監視器廠商於其手機設定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之事實，關乎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隱私權；而其因涉訟預支系爭社區公共基金8萬元委任律師，是否符合社區組織章程規定、動用程序有無瑕疵，甚至是否確有付款之事實，亦與社區基金之運用有關，均屬可受公評之事項。是被告以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身分參加系爭會議，在會議中就上開確實發生之公共事務有疑義而合理陳述個人意見，發表系爭言論，不具真實惡意，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原告以同一事由曾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在案。另原告未就其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加以舉證，故其請求精神慰撫金亦屬無據，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4頁）
　㈠兩造均為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
　㈡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並發表系爭言論。
　㈢原告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下稱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775 號案件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乃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致原告精神受有痛苦，應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是否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⒈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以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惟行為人就其陳述之事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參酌行為人之身分、陳述事實之時地、查證事項之時效性及難易度、被害法益之輕重、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判斷。依訴外人即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備廠商陳金鐘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曾委託伊進行監視器遠端設定，就是可以遠端監控，原告說是社區有委員，大家可以監控，設定後就可以從手機直接看監控，且可以直接上APP操作主機，而系爭會議召開當天，伊剛好去系爭社區進行例行性保養，系爭管委會委員開會時，看到監視器螢幕直接跳單一畫面，因此詢問伊為何無人操作時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在現場有確認過安裝在地下室管理室內主機的滑鼠無人操作，伊才會跟當時在場的被告、總幹事及委員提到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是遠端遭人操控，並說明伊有幫原告設定遠端操控的事情，在此之前，伊沒有跟別人說過這件事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04至308頁）、訴外人即系爭會議主席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當時係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於系爭會議開會前，伊跟總幹事發現系爭社區監視器有異常情形，剛好監視器設備廠商在場，伊就詢問為何有此情況發生，廠商表示係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裝了監視器之遠端遙控設備所致，伊和其他在場人才知道這件事情，廠商還說我們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1頁）明確；復對照系爭刑案一審法官當庭勘驗系爭會議錄音關於被告、張俊博及其他出席者於系爭會議中就監視設備遠端監控設定之對話內容（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4至217頁），可知原告與張俊博及其他出席會議者確實係於開會當下才臨時經由當日至系爭社區進行監視器例行性保養之廠商陳金鐘告知而得知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復參以系爭會議乃系爭管委會例行性會議，當日出席者僅有時任系爭管委會委員之被告、監察委員張俊博、財務委員即訴外人田麗娟、系爭社區總幹事即訴外人陳文見、住戶即訴外人羅文禹、蕭仲景、李忠和共7人，有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頁），且開會地點在系爭管委會辦公室，並有將門關上乙情，亦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證述屬實（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0頁），衡情被告既非監視器專業廠商，亦不具相關專業知識，甫經監視器專業廠商告知曾受原告委託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並陳稱系爭社區監視器發生之異常情形乃因遠端監控設定所致，則被告相信專業廠商說詞，質疑已非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原告仍得自行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而無人知曉，尚非無據，故被告基於系爭管委會委員職責，於上開與會人數僅7人，且於密閉辦公室召開之系爭會議過程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僅為其就事涉系爭社區住戶屬憲法保障層級之隱私權與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之公益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及討論，此由與會者即系爭社區住戶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記得當時大家有針對攝影機的事實做討論，伊覺得大家是在討論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6頁），亦可見一斑；復參以被告於系爭會議中陳稱：「這個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是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找警察報警察啊」、「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我不用先告訴他，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我很確信這個到警察局報案就可以了」等語，再三建議系爭管委會就此事應報警由警方加以調查釐清，亦可佐見被告主觀上並無誣指原告之意。況系爭會議中就監視器遠端監控設定之相關討論，及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均未行諸文字記載於該次會議紀錄中，有該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至125頁），益徵被告於經警方調查確認前，並無將其質疑原告委請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之舉，恐有侵害系爭社區住戶權利疑慮之想法，於系爭會議外大肆宣揚、廣為周知之意。又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且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若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參照），則系爭社區之監視器縱係設在公共區域，然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自身在系爭社區公共區域之活動情形，仍享有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故原告委請陳金鐘為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定遠端監控功能之舉措，是否對系爭社區住戶之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產生過度侵擾，當屬於值得討論之公共議題。是原告於系爭會議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係基於對監視器廠商所為專業陳述之信賴，非毫無所據，且系爭社區監視器之設置及住戶個人權益之保護均事涉公益，而原告於任職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委託廠商為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乃其職權行使是否妥適及有無過度侵犯社區住戶上開個人權利之問題，亦屬可受公評事項，則被告顯非就與公益無關之事項為無端之謾罵，而專以損害原告之人格名譽為目的，屬應受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難認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並收受律師回扣，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然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伊之前看一些會議紀錄，看到一筆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支出律師費8萬元的款項，依伊對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之理解，系爭管委會權限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部分，要有會議紀錄或送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去決議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款項，而伊都沒有看到上開8萬元款項相關的會議紀錄，才會想去瞭解一下，這是伊擔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職責所在，伊有請系爭社區總幹事拿出相關會議紀錄給伊看，總幹事說沒有，伊也有自己去翻閱當年度所有的會議紀錄，往前、往後看也都沒有，因此伊認為有必要在系爭會議就此事項加以討論，開會當天總幹事才拿出一份簽呈，上面寫有「機密」，總幹事說他也沒有相關資料，要看要去找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要原告同意才行，伊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情形，且會議紀錄應該要保存在系爭管委會，不會由個人持有，況原告已經卸任，這個機密資料應該要交給系爭管委會才對，之前系爭管委會也有發文請原告於系爭會議前或開會時來說明，但原告一直都沒有來，也沒有出席系爭會議，包括被告在內之出席者於系爭會議就此問題所為之言論都只是在討論事情，討論各種可能性，所以被告所稱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不代表被告在說律師費一定是2萬元卻謊報為8萬元這樣的事情等語明確（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2至314、316、318至319、321至322頁）；再對照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其中議題十五確實記載系爭管委會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並請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說明相關訴訟情形之議案，及發函再度通知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足認系爭會議開會目的乃時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之張俊博認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以系爭社區公共款項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之程序似有疑義，始將此事件列為系爭會議須討論之議案，且系爭管委會已通知原告就此事加以說明，然原告未予配合，亦未出席系爭會議。再佐以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管委會控管經費定存480萬元部分，預留作為電梯更新預算，不得移作其他用途；至活存經費部分，總幹事權限為零用金伍仟元，主任委員權限為單一公共事務伍萬元，管委會權限為視結存金額控管使用，以不透支為原則。各項公共事務之招商，伍仟元以上須簽請監察委員及相關委員之審查，經主任委員核准後始得辦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辦理，惟嗣後仍應簽請追核。」（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46頁），及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雖未參與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之訂定，但伊知道為何會訂定上開條文之理由，是不希望系爭管委會濫用系爭社區公款，才會設定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用於公共事務之權限就是5萬元，超過5萬元部分，有必要送請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6頁）、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曾經擔任系爭管委會之委員，系爭社區費用支出5萬元以內是系爭管委會可以決定，超過5萬元就要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4、331頁），可知不僅從一般人角度解釋上開規定，確有可能理解為只要系爭管委會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即須受上開規定前段5萬元額度之限制，此亦為系爭管委會實際運作之常態。是以被告於系爭會議時對原告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所支出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乙事所能得知之資訊，僅有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張俊博及總幹事均查無該筆支出款項之相關會議資料，及該筆支出流程似與渠等所理解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僅授權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動用5萬元以內之系爭社區公款不符，原告既未曾配合系爭管委會要求而就此事說明其經費動支始末，則被告於系爭會議就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款項之動支提出質疑，非屬無據；且系爭言論二僅係被告就此質疑所為之部分言論，以其當時所為全部陳述綜合觀之（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8至234頁），被告僅在強調系爭社區公款支出應有所憑據並符合社區相關規定流程，否則將有淪為私用之流弊，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其語意係舉例一種可能性，而非主張原告確實有該種浮報費用之行為，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亦僅提到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部分，及再次請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並未記載包括被告在內之系爭會議出席者對該筆費用支出流程之疑義（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益徵被告主觀上並無以系爭言論二誣指原告非法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及收受律師回扣之意。故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如系爭言論二，非屬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之無端謾罵，且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之支出，與系爭社區公款動支之合法性及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行使相關，乃可受公評之公益事項，是系爭言論二應屬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範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名譽權，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依原告所為舉證，無從認定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之行為，已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尚嫌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一：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啊如果是這樣子我就講，他剛剛講，我認為這個要講吼，都是金慧玲嘛吼，剛剛講說竟然接了一個，他可以…他在家裡，他是主委叫人家家，他在遠端監控可以看我們這邊的那個…。



		㈡

		你怎麼可以是主委，而且到現在都沒拆，你已經卸掉主委的任職了那個，然後你隨時可以監控…。



		㈢

		而且、而且就算你當主委，你也沒有權力在你家裡去監控，你要來辦公室你就來，這是公家的，你為甚麼要裝一個監控，而且你自己也有，主委都有鑰匙，你為甚麼要，這是watch不行的耶，這是不行的耶。



		㈣

		那你怎麼可以，你現在一個私人，你怎麼會去watch這個？



		㈤

		所以這一點我是認為這樣，我還是講，這個吼就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他插上去就可以遠端這邊去查，查說他到底是，阿不然至少也要報備啊，而且我們，我們或者是說要不要在管委會上面，要不要講這件事情？



		㈥

		就說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那個，架一個遠端遙控，然後什麼的。



		㈦

		不是啊，就是在講一條，到時候區權會就給她爆出來啦。



		㈧

		沒辦法舉證，那不然就是在還沒開管委會就爆給他爆出來。



		㈨

		對啊。啊找警察、報警察。



		㈩

		其實陳金鐘如果不承認，你報警察，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報警是我們的那個嘛，對不對。



		

		對，在管委會的立場我怎麼，或者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委員或是不是了，你怎麼可以、可以、你可以在watch我們嗎？



		

		我不用先告訴她，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



		

		也沒有啊，所以我就說像人家，你說去、你去、那個駭客嘛，這也是駭客的一種，你要去，我不用先告訴她，你就查到她的IP，或查到那個有，有源流，就可以查得到啊。啊人家那個網路有人家的方法啊，只是說我們要不要舉報，喔，我是認為是，以這件，你講換車位也換了，她這樣這樣，那乾脆，你講她換車位跟講她那個不是都一樣的意思嗎？我們只是把事情弄出來，告訴大家不要這樣子嘛，對不對，我不知道啦。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壹、一、㈠至所載之系爭言論一（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

		








附表二：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老實講喔，因為這個事情，老實講我甚至跟麗娟講說這個8萬為什麼會被告，他自己處理不當搞到那個吼我們被告。好這就算了，那如果是這樣我就懷疑喔，你這個8萬塊事實上我想你前面會換車位，你會搞這個事，會搞那個事情，我…你覺得那個8萬塊，他說他付給律師…。



		㈡

		單據找律師，你是我朋友，律師2萬塊錢，你寫個8萬塊錢，OK啊。不是嗎？



		㈢

		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如果像他這樣的行為搞到這樣，我都覺得這個8萬以我們知道的行情去出兩個庭，而且擺的、擺的是公訴，你要花8萬塊錢去律師？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貳、一、㈠至㈢所載之系爭言論二（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79號
原      告  金慧玲  
訴訟代理人  潘兆偉律師
被      告  曹婉平  
訴訟代理人  劉陽明律師
            陳璧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9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均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松智路31巷2至10號「世貿新城丙基地」大樓（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又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竟出於故意或過失發表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一），誣指原告以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其中如附表一編號㈠至㈣所示言論為未經查證之事實陳述、編號㈤至所示言論則為惡意中傷、抹黑等非合理之意見評論，均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實言論；且被告於系爭會議中另有發表如附表二所示之言論（下稱系爭言論二），其中除如附表二編號㈢所示言論提及「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部分為意見評論外，其餘部分均為事實陳述，誣指原告於110年間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而涉訟時，有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委請律師，並藉由虛報律師費用收受回扣等情事，實與系爭社區之公共事務無關，而係在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之情況下，對原告所為人身攻擊之抹黑型言論，故意侵害原告名譽權，根本不具言論自由保障之資格。是被告因發表系爭言論一、二（下合稱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莫大之壓力及痛苦，無論其刑事上誹謗罪是否成立，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會議係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所召開管理委員會之例行性會議，非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社區住戶如要旁聽需先經同意，且會議地點有關門，非不特定人均可參加，故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並無散布於眾之意圖。又原告在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確有請監視器廠商於其手機設定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之事實，關乎系爭社區全體住戶之隱私權；而其因涉訟預支系爭社區公共基金8萬元委任律師，是否符合社區組織章程規定、動用程序有無瑕疵，甚至是否確有付款之事實，亦與社區基金之運用有關，均屬可受公評之事項。是被告以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身分參加系爭會議，在會議中就上開確實發生之公共事務有疑義而合理陳述個人意見，發表系爭言論，不具真實惡意，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原告以同一事由曾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在案。另原告未就其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加以舉證，故其請求精神慰撫金亦屬無據，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4頁）
　㈠兩造均為系爭社區之住戶，並皆曾擔任系爭管委會之主任委員。
　㈡系爭管委會於111年9月8日在系爭社區開放會議室召開會議時，被告以系爭管委會第24屆主任委員身分出席，並發表系爭言論。
　㈢原告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刑事自訴（下稱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自字第12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775 號案件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發表系爭言論，乃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致原告精神受有痛苦，應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被告發表系爭言論是否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⒈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以非法監控方式侵害系爭社區住戶之隱私，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惟行為人就其陳述之事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參酌行為人之身分、陳述事實之時地、查證事項之時效性及難易度、被害法益之輕重、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判斷。依訴外人即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備廠商陳金鐘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曾委託伊進行監視器遠端設定，就是可以遠端監控，原告說是社區有委員，大家可以監控，設定後就可以從手機直接看監控，且可以直接上APP操作主機，而系爭會議召開當天，伊剛好去系爭社區進行例行性保養，系爭管委會委員開會時，看到監視器螢幕直接跳單一畫面，因此詢問伊為何無人操作時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在現場有確認過安裝在地下室管理室內主機的滑鼠無人操作，伊才會跟當時在場的被告、總幹事及委員提到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是遠端遭人操控，並說明伊有幫原告設定遠端操控的事情，在此之前，伊沒有跟別人說過這件事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04至308頁）、訴外人即系爭會議主席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當時係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於系爭會議開會前，伊跟總幹事發現系爭社區監視器有異常情形，剛好監視器設備廠商在場，伊就詢問為何有此情況發生，廠商表示係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裝了監視器之遠端遙控設備所致，伊和其他在場人才知道這件事情，廠商還說我們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1頁）明確；復對照系爭刑案一審法官當庭勘驗系爭會議錄音關於被告、張俊博及其他出席者於系爭會議中就監視設備遠端監控設定之對話內容（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4至217頁），可知原告與張俊博及其他出席會議者確實係於開會當下才臨時經由當日至系爭社區進行監視器例行性保養之廠商陳金鐘告知而得知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復參以系爭會議乃系爭管委會例行性會議，當日出席者僅有時任系爭管委會委員之被告、監察委員張俊博、財務委員即訴外人田麗娟、系爭社區總幹事即訴外人陳文見、住戶即訴外人羅文禹、蕭仲景、李忠和共7人，有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頁），且開會地點在系爭管委會辦公室，並有將門關上乙情，亦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證述屬實（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0頁），衡情被告既非監視器專業廠商，亦不具相關專業知識，甫經監視器專業廠商告知曾受原告委託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並陳稱系爭社區監視器發生之異常情形乃因遠端監控設定所致，則被告相信專業廠商說詞，質疑已非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原告仍得自行遠端監控系爭社區監視器而無人知曉，尚非無據，故被告基於系爭管委會委員職責，於上開與會人數僅7人，且於密閉辦公室召開之系爭會議過程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僅為其就事涉系爭社區住戶屬憲法保障層級之隱私權與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之公益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及討論，此由與會者即系爭社區住戶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結證稱：伊記得當時大家有針對攝影機的事實做討論，伊覺得大家是在討論事情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6頁），亦可見一斑；復參以被告於系爭會議中陳稱：「這個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是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找警察報警察啊」、「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我不用先告訴他，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我很確信這個到警察局報案就可以了」等語，再三建議系爭管委會就此事應報警由警方加以調查釐清，亦可佐見被告主觀上並無誣指原告之意。況系爭會議中就監視器遠端監控設定之相關討論，及原告曾委託廠商就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均未行諸文字記載於該次會議紀錄中，有該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17至125頁），益徵被告於經警方調查確認前，並無將其質疑原告委請廠商就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之舉，恐有侵害系爭社區住戶權利疑慮之想法，於系爭會議外大肆宣揚、廣為周知之意。又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且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若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參照），則系爭社區之監視器縱係設在公共區域，然系爭社區住戶對於自身在系爭社區公共區域之活動情形，仍享有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故原告委請陳金鐘為系爭社區監視器設定遠端監控功能之舉措，是否對系爭社區住戶之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產生過度侵擾，當屬於值得討論之公共議題。是原告於系爭會議中發表系爭言論一之言論，係基於對監視器廠商所為專業陳述之信賴，非毫無所據，且系爭社區監視器之設置及住戶個人權益之保護均事涉公益，而原告於任職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委託廠商為系爭社區監視器進行遠端監控設定乙事，乃其職權行使是否妥適及有無過度侵犯社區住戶上開個人權利之問題，亦屬可受公評事項，則被告顯非就與公益無關之事項為無端之謾罵，而專以損害原告之人格名譽為目的，屬應受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難認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一，乃誣指原告非法挪用系爭社區公款，並收受律師回扣，已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然據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證稱：伊之前看一些會議紀錄，看到一筆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支出律師費8萬元的款項，依伊對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之理解，系爭管委會權限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部分，要有會議紀錄或送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去決議才能動用超過5萬元的款項，而伊都沒有看到上開8萬元款項相關的會議紀錄，才會想去瞭解一下，這是伊擔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職責所在，伊有請系爭社區總幹事拿出相關會議紀錄給伊看，總幹事說沒有，伊也有自己去翻閱當年度所有的會議紀錄，往前、往後看也都沒有，因此伊認為有必要在系爭會議就此事項加以討論，開會當天總幹事才拿出一份簽呈，上面寫有「機密」，總幹事說他也沒有相關資料，要看要去找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要原告同意才行，伊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情形，且會議紀錄應該要保存在系爭管委會，不會由個人持有，況原告已經卸任，這個機密資料應該要交給系爭管委會才對，之前系爭管委會也有發文請原告於系爭會議前或開會時來說明，但原告一直都沒有來，也沒有出席系爭會議，包括被告在內之出席者於系爭會議就此問題所為之言論都只是在討論事情，討論各種可能性，所以被告所稱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不代表被告在說律師費一定是2萬元卻謊報為8萬元這樣的事情等語明確（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2至314、316、318至319、321至322頁）；再對照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其中議題十五確實記載系爭管委會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並請前主任委員即原告說明相關訴訟情形之議案，及發函再度通知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足認系爭會議開會目的乃時任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之張俊博認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以系爭社區公共款項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之程序似有疑義，始將此事件列為系爭會議須討論之議案，且系爭管委會已通知原告就此事加以說明，然原告未予配合，亦未出席系爭會議。再佐以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管委會控管經費定存480萬元部分，預留作為電梯更新預算，不得移作其他用途；至活存經費部分，總幹事權限為零用金伍仟元，主任委員權限為單一公共事務伍萬元，管委會權限為視結存金額控管使用，以不透支為原則。各項公共事務之招商，伍仟元以上須簽請監察委員及相關委員之審查，經主任委員核准後始得辦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辦理，惟嗣後仍應簽請追核。」（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46頁），及張俊博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雖未參與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之訂定，但伊知道為何會訂定上開條文之理由，是不希望系爭管委會濫用系爭社區公款，才會設定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用於公共事務之權限就是5萬元，超過5萬元部分，有必要送請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16頁）、羅文禹於系爭刑案一審審理時亦證稱：伊曾經擔任系爭管委會之委員，系爭社區費用支出5萬元以內是系爭管委會可以決定，超過5萬元就要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等語（詳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324、331頁），可知不僅從一般人角度解釋上開規定，確有可能理解為只要系爭管委會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即須受上開規定前段5萬元額度之限制，此亦為系爭管委會實際運作之常態。是以被告於系爭會議時對原告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所支出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乙事所能得知之資訊，僅有系爭管委會監察委員張俊博及總幹事均查無該筆支出款項之相關會議資料，及該筆支出流程似與渠等所理解系爭管委會組織章程第22條規定僅授權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動用5萬元以內之系爭社區公款不符，原告既未曾配合系爭管委會要求而就此事說明其經費動支始末，則被告於系爭會議就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款項之動支提出質疑，非屬無據；且系爭言論二僅係被告就此質疑所為之部分言論，以其當時所為全部陳述綜合觀之（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218至234頁），被告僅在強調系爭社區公款支出應有所憑據並符合社區相關規定流程，否則將有淪為私用之流弊，如附表二編號㈡所示之言論，其語意係舉例一種可能性，而非主張原告確實有該種浮報費用之行為，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亦僅提到支出律師費用8萬元部分，及再次請原告到會說明之決議，並未記載包括被告在內之系爭會議出席者對該筆費用支出流程之疑義（見本院調取系爭刑案電子卷證一審卷宗第125頁），益徵被告主觀上並無以系爭言論二誣指原告非法動用系爭社區公款及收受律師回扣之意。故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如系爭言論二，非屬以貶損原告名譽為目的之無端謾罵，且上開律師費用8萬元之支出，與系爭社區公款動支之合法性及原告擔任系爭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行使相關，乃可受公評之公益事項，是系爭言論二應屬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範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名譽權，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依原告所為舉證，無從認定被告於系爭會議發表系爭言論之行為，已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尚嫌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慰撫金1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一：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啊如果是這樣子我就講，他剛剛講，我認為這個要講吼，都是金慧玲嘛吼，剛剛講說竟然接了一個，他可以…他在家裡，他是主委叫人家家，他在遠端監控可以看我們這邊的那個…。 ㈡ 你怎麼可以是主委，而且到現在都沒拆，你已經卸掉主委的任職了那個，然後你隨時可以監控…。 ㈢ 而且、而且就算你當主委，你也沒有權力在你家裡去監控，你要來辦公室你就來，這是公家的，你為甚麼要裝一個監控，而且你自己也有，主委都有鑰匙，你為甚麼要，這是watch不行的耶，這是不行的耶。 ㈣ 那你怎麼可以，你現在一個私人，你怎麼會去watch這個？ ㈤ 所以這一點我是認為這樣，我還是講，這個吼就直接去警察局報案，警察現在網路犯罪還怎麼樣，他就來可以查，他插上去就可以遠端這邊去查，查說他到底是，阿不然至少也要報備啊，而且我們，我們或者是說要不要在管委會上面，要不要講這件事情？ ㈥ 就說我們發現有人在我們那個，架一個遠端遙控，然後什麼的。 ㈦ 不是啊，就是在講一條，到時候區權會就給她爆出來啦。 ㈧ 沒辦法舉證，那不然就是在還沒開管委會就爆給他爆出來。 ㈨ 對啊。啊找警察、報警察。 ㈩ 其實陳金鐘如果不承認，你報警察，反正我們隨時可以報警嘛，報警是我們的那個嘛，對不對。  對，在管委會的立場我怎麼，或者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委員或是不是了，你怎麼可以、可以、你可以在watch我們嗎？  我不用先告訴她，這個就直接先去查喔。  也沒有啊，所以我就說像人家，你說去、你去、那個駭客嘛，這也是駭客的一種，你要去，我不用先告訴她，你就查到她的IP，或查到那個有，有源流，就可以查得到啊。啊人家那個網路有人家的方法啊，只是說我們要不要舉報，喔，我是認為是，以這件，你講換車位也換了，她這樣這樣，那乾脆，你講她換車位跟講她那個不是都一樣的意思嗎？我們只是把事情弄出來，告訴大家不要這樣子嘛，對不對，我不知道啦。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壹、一、㈠至所載之系爭言論一（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  
附表二：
編號 言論內容 ㈠ 老實講喔，因為這個事情，老實講我甚至跟麗娟講說這個8萬為什麼會被告，他自己處理不當搞到那個吼我們被告。好這就算了，那如果是這樣我就懷疑喔，你這個8萬塊事實上我想你前面會換車位，你會搞這個事，會搞那個事情，我…你覺得那個8萬塊，他說他付給律師…。 ㈡ 單據找律師，你是我朋友，律師2萬塊錢，你寫個8萬塊錢，OK啊。不是嗎？ ㈢ 你們也不用那麼那個小白兔，如果像他這樣的行為搞到這樣，我都覺得這個8萬以我們知道的行情去出兩個庭，而且擺的、擺的是公訴，你要花8萬塊錢去律師？ 備註： 以上即原告民事準備㈡狀中貳、一、㈠至㈢所載之系爭言論二（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  
 
　　　　　　　　



